
 中国語（CN） 

关于因实施紧急事态措施而向事业者等群体提供的支援举措 

5月 11 日（周二）公布 

自 5月 12日（周三）明日起，我县将进入紧急事态措施实施期间。 

本次紧急事态措施将提出避免非紧急情况的外出及缩短营业时间的呼吁，造成的影响将波及

各个方面，需要由国家、福冈县政府及县内各市町村尽早进行紧密协作，对各领域的广大事

业者实施支援。为此，我县决定采取相应的支援措施。 

 

新的支援措施共有 3项。 

 

〇第一，对紧急事态措施造成直接影响的餐饮行业提供支援。 

除了于 5月 7日（周五）公布的支援举措外，我县还将开展自行制定的“房租支援”措施。

该项措施的对象为提供酒类及卡拉 OK服务的餐饮行业中配合我县呼吁，停业或停止酒类、

卡拉 OK服务，营业时间缩短至 20时的店铺。 

发放金额为店铺每月房租金额的三分之二，上限为 20万日元。 

各市町村可在福冈县的支援金额外，另行增加支援额度。 



 

〇第二，除了国家公布的“月次支援金”外，我县还将提供另外的支援。 

国家已决定，餐饮行业因执行紧急事态宣言，采取停业、缩短营业时间、避免非紧急情况的

外出等措施造成销售额减幅达 50%的中小事业者，发放月次支援金（上限：法人 20万日元，

个人事业者 10万日元）。 

对于未达到国家月次支援金发放标准，销售额减幅为 30%至不足 50%的中小事业者等，福冈

县政府将另外发放支援金。法人为每月 10万日元以内，个人事业者为每月 5万日元以内。 

对于与属于国家月次支援金发放对象（销售额减幅达 50%），停止酒类提供的餐饮行业存在

供销往来的酒类经销商，福冈县政府将加大支援力度。支援金额，法人为每月 20万日元以

内，个人事业者为每月 10万日元以内。 



 

〇第三，是“面向超过 1000 平方米的大规模设施及设施内租户的协力金”。对于大规模聚

集性营业设施，我县已提出了营业时间缩短至 20时的呼吁。对于响应呼吁的设施及设施

内租户，将发放协力金。 

关于每天的发放金额，大规模设施为每 1000平方米 20万日元；设施内租户则以每 100平方

米 2万日元为标准额，在响应缩短营业时间至 20时的呼吁后，乘以实际缩短的时间比例，

计算发放金额。 



 

〇此外，福冈县政府将敦促县内各市町村确保“超值地域商品券（プレミアム付き地域商品

券）”尽早生效，促进地区经济的早日复苏。“超值地域商品券（プレミアム付き地域商

品券）”预计自 7月起依次发放，超值率达 20%以上。 

〇为促进疫苗接种迅速进行，福冈县政府于本日和福冈市政府联名向国家提出了在福冈市内

设置国家直辖大规模接种中心的请求。 



 

〇福冈县政府正努力对医疗服务提供体制进行强化。关于新冠病毒阳性病例收治病床，本日

新增了 42个床位，已增至 1049个床位。为了完成确保 1220个床位的目标，福冈县政府

正在加快与医疗机构的协商工作，同时争取实现重症病床的增加。 

 

〇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新增阳性病例，长假后超过了 500 人，疫情状况正不断加剧。 

在此向广大县民提出呼吁，避免包括昼间的非紧急情况的外出，并配合开展居家工作（远

程办公）、时差出勤等工作方式。谢谢。 



 


